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拟承租杭州地铁2/4/6/7号线4个站厅商铺租赁权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转让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我方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携带承租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租赁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签署之日，承租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转为履约保证金、首期租赁费。首期租赁费、履约保证金的支付方式以出租方提供的租赁经营合同（样本）为准；
4、我方同意杭交所经出租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履约保证金、首期租赁费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
5、我方已知悉并同意：承租方在经营期内，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变更经营的品牌和经营内容，或擅自将租赁的经营场地以转租、转让、转借、调换、分租等任何方式给予第三方使用。
[bookmark: _GoBack]6、我方已知悉并同意：经营场地的电、水等为有偿使用，出租方确保电、水等能正常使用并按商业用电用水收费标准，根据浙江省《国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中“一般工商业35千伏及以上”电价加权当月天数计算季度电价，顺加10%的损耗后进行结算，代收代付。出租方与承租方在移交时做好电（水）表计量读数的确认，承租方按照电（水）表计量的实际用量每月向出租方支付一次，具体支付时间以出租方通知为准。
7、我方已知悉并同意：成交后按出租方要求配合将本项目接入出租方拟建设及已建成的线上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小程序、APP等形式），并同意给予线上平台用户相应的折扣优惠。
8、若我方成为承租方，我方已知悉并同意：本次交易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出租方确定的租赁经营合同（样本）为准。
9、若我方成为承租方，我方已知悉并同意：本项目交易服务费由承租方承担，交易服务费人民币3000元。
10、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经纪会员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租赁经营合同及其附件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和首期租赁费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